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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大会由董事

长王学海先生主持。 

（四）公司在任董事 9 人，出席 4 人；在任监事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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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议案所涉及关联自然人股东李杰先生已回避表决。 

 

三、律师见证意见 

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曹琴律师、王怡珩律师到会做现场见证并出具

了《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关于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二ż 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法律意见书》。 

律师认为：人福医药二○一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

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、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、表决程序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

会规则》、《网络投票细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股东大会及

其所形成的有关决议为合法有效。 

 


